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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006       证券简称：迈拓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3 

 

迈拓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方式 

和地点、调整投资结构及延期的公告 

迈拓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5 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方式和地点、调整投资结构及延期的议案》，

同意公司“智能计量仪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变更实施方式和地点、调整投资结构

及延期。监事会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概况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迈拓仪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355 号）同意注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 股）股票 34,820,000 股，每股面值 1.00 元，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4.42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02,104,4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总额（不含

增值税）人民币51,481,301.77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50,623,098.23元。

募集资金已于 2021 年 6 月 2 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已于 2021 年 6 月 2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

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中天运[2021]验字第 90043 号）。公司对募集资

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迈拓仪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及《迈拓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额的公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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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超声计量仪表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57,829.00 37,092.31 

2 智能计量仪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7,970.00 7,970.00 

3 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 5,201.00 - 

4 营销和技术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3,502.00 - 

5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22,000.00 - 

合计 96,502.00 45,062.31 

 

1、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事项：（1）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募

集资金投资额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情况，对

部分募投项目募集资金具体金额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后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为

45,062.31 万元；（2）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

变更募投项目“超声计量仪表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智能计量仪表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的实施地点；（3）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不影响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45,000 万元（含本

数）闲置募集资金及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含本数）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用于购买投资安全性好、流动性好、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要求的投资产品，

现金管理有效期自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2、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9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

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

点的议案》，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超声计量仪表生

产基地建设项目”，增加“安徽省马鞍山市”为实施地点，并拟在马鞍山设立全

资子公司（以下简称“马鞍山子公司”）作为新增实施主体。 

3、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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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增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同意以在安徽省马鞍山市设立的全

资子公司名义新增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仅用于“智能超声

波计量传感器研发制造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4、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

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

下，不超过人民币 40,000 万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及不超过人民币 35,000 

万元（含本数）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投资安全性好、流动性好、期

限不超过十二个月要求的投资产品，其中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部分为保本型投

资产品。 

5、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事项：（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建设、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40,000 万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及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含本数）自有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投资安全性好、流动性好、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要

求的投资产品；（2）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继续实施

的议案》，同意将“智能计量仪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重新论证并继续实施。 

6、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

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建设、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40,000 万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及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含本数）自有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投资安全性好、流动性好、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要

求的投资产品，现金管理有效期自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2）审议通过《关于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继续实施的议案》，同意将“智能计量仪表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重新论证并继续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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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基本情况概述及投资进展 

（一）募投项目基本情况概述 

“智能计量仪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计划投资 7,970.00 万元，通过引进高频

抗扰度实验室、超声换能器综合性能试验台、耐压试验台、流量检定台以及

Flowmaster 等设备及软件，开展基础流体流场、低功耗数据通讯、流量传感器性

能、高分子材料应用以及测量专用芯片等的研究，致力于实现行业关键技术的突

破。 

（二）募投项目投资进展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智能计量仪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因原规划

建设实施地点系在“超声计量仪表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南京”房屋建筑内，因该等

房屋建筑土地招拍挂流程等原因，该项目建设尚未完成，从而智能计量仪表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一直搁置、尚未开工，相应累计投入金额为零。 

三、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方式和地点、调整投资结构及延期的具体情

况及原因 

（一）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方式和地点、调整投资结构及延期的具体

情况 

公司结合自身经营战略规划、实际生产经营需要并结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际进展情况，经过谨慎研究，在项目实施主体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

公司拟变更“智能计量仪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方式及实施地点，调整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具体情况如下：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实施方式 自建研发场地 购置研发场地 

实施地点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滨江经济开

发区景明大街以东、春阳路以

西、盛安大道以北、飞鹰路以

南 

 

南京市江宁区竹翠路 1 号 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开工后 2 年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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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本次“智能计量仪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后，公司将通过购置位于南京

市江宁区竹翠路 1 号都荟天地城 19 层和 20 层房屋建筑、并进行场地装修方式取得该项目

实施场所； 

注 2：“智能计量仪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原规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开工后两年，

后因原规划建设实施地点所在“超声计量仪表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南京”房屋建筑因土地招拍

挂因素开工晚于计划，该项目相应持续搁置超过一年、晚于计划进度并存在延期，公司根据

本次调整方案后实际实施进度预期，相应调整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由于项目实施方式发生变更，结合实际情况，在项目实施主体及投资规模不

发生变更的前提下，公司拟对“智能计量仪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投资结构进行调

整，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调整前 调整后 

变化额
注 

投资项目 
调整前拟投

资额 
投资项目 

调整后拟投

资额 

1 工程建设费用 5,787 工程建设费用 6,711 924 

1.1 建筑工程 1,750 场地购置及装修工程 4,652 2,902 

1.2 设备购置及安装 4,037 设备购置及安装 2,059 -1,978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89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01 -88 

3 基本预备费 304 - - -304 

4 研发费用 1,590 研发费用 1,058 -533 

合计 7,970 合计 7,970 - 

注：表格中内部各子项投资变化金额之和不为 0，主要系内部子项调整前后投资额变化差额

尾数四舍五入调整所致。 

 

（二）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方式和地点、调整投资结构及延期的原因 

1、募投项目变更实施方式、地点和延期的原因 

公司“智能计量仪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原规划建设实施地点为江苏省南京

市江宁滨江经济开发区景明大街以东、春阳路以西、盛安大道以北、飞鹰路以南，

即“超声计量仪表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南京”的房屋建筑内，而该生产基地建设项

目因前期土地招拍挂流程等因素实际开工时间较晚，目前仍在持续建设中，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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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智能计量仪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一直被搁置、未能开工实施。公司经综

合考虑，一方面上述“超声计量仪表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南京”目前仍在实施建设

过程中，从而“智能计量仪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将被继续搁置、相应开工建设

以及后续设计规划及实施等时间具有较大不确定性，该等研发中心项目的搁置使

得公司目前研发项目推进仍在现有厂区且推进相对零散、无法形成系统效应，一

定程度对公司整体研发效率提升构成影响；另一方面，公司目前研发团队办公及

研发项目推进仍在现有生产厂区进行，该等区域距离市区较远且办公条件相应有

限，不利于研发团队招聘、吸引优秀研发人才，本次项目变更后实施地点位于南

京南站交通枢纽旁，地理位置优越、产业氛围浓厚且配套设施齐备，将有利于改

善研发和办公条件，为研发人员施展才华创造良好的平台，同时有利于公司整体

研发一体化、系统化建设。 

2、募投项目调整投资结构的原因 

由于“智能计量仪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方式发生变更，为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在项目实施主体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公司拟对该项目投

资结构进行调整，即将投资项目场地建设由自建变更为直接购置，即“建筑工程”

调整为“场地购置及装修工程”，该项投资拟调增投资金额 2,902 万元；同时结合

公司已自行购置研发及办公设备情况，相应调减设备购置及安装投资金额 1,978

万元；此外调减工程建设其他费用投资金额 88 万元，调减基本预备费 304 万元，

调减研发费用 533 万元。公司该等“智能计量仪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仍主要用于

如下领域研究开发： 

序号 建设内容 具体目标 

1 基础流体流场研究 

通过激光测速及高速影像设备，获取流量仪表在各种工况下

的流体流场数据并进行分析，综合运用拉格朗日法、欧拉法

等，建立三维流场模型，据此优化流量测量仪表的结构、承

压强度、测量精度等。 

2 
低功耗数据通讯研

究 

基于 GPRS、TCP/IP、NB-IOT 等数据通讯模式，在低功耗方

向深入研究，在保障信号强度、通讯距离、通讯频次、数据

稳定等的同时，更进一步地提高产品的通讯寿命。 

3 
流量传感器性能研

究 

对超声波式、电磁式、涡街式、文丘里管式、科里奥利质量

式等传感器的检测原理进行深入研究，通过控制模块、计量

装置以及流体通断控制装置的设计建立不同传感器下的流量

测量方案，扩大产品适用的流体类别，同时确保产品在高温、



 
7 

序号 建设内容 具体目标 

严寒、干燥、高湿等特殊环境下的计量精度。 

4 
高分子材料应用研

究 

对工程用新型高分子材料的机械强度、耐高温性、耐冲击性、

耐磨性、阻燃性等性能进行测试，研究材料在仪表壳体、密

封板、管段中的应用，以期提升仪表计量精度及对极端环境

的适应性。 

5 
流量测量专用芯片

研究 

基于公司在流量测量电路的丰富经验，参与芯片制造商对芯

片规格、总体方案、功能仿真、逻辑综合等的设计过程，合

作开发专用流量测量芯片，提升芯片的计量精度、运行稳定

性，同时降低工作能耗。 

6 水表防冻技术研究 

深入研究和开发水表的防冻技术，确保在温度低于零度时，

水表不会因水结冰后体积膨胀遭致不可逆损坏，以保证水表

能够在寒冷的气候条件下正常工作。 

 

3、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公司“智能计量仪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原规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开工后两年，后因原规划建设实施地点所在“超声计量仪表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南京”房屋建筑因土地招拍挂因素开工晚于计划，该项目相应持续搁置超过一年、

晚于计划进度并存在实质延期，公司根据本次调整方案后实际实施进度预期，相

应调整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四、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继续实施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搁置时间超过一年的、超过募集资金投

资计划的完成期限且募集资金投入金额未达到相关计划金额 50%的，上市公司

应当对该项目的可行性、预计收益等重新进行论证，决定是否继续实施该项目。

公司对“智能计量仪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必要性及可行性进行重新论证。该项

目延期未改变项目实施主体及投资规模等，项目继续实施仍具备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项目建设是增强自主研发能力，实现行业关键技术突破的需要 

智能水表、热量表应当具备高测量精度、稳定性和较长的续航能力，对制造

企业的技术实力要求较高。公司必须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加强在智能水表、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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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的设计、工艺、装备、测量技术与可靠性等上的研究与开发，确保产品的长

期稳定性与可靠性，紧跟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而公司现有的研发体系主要针对

项目执行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点开展，对行业关键技术的系统性研究、前沿技术

布局尚显不足。 

该项目规划的制样实验室、性能实验室、检测实验室等，能够验证新的想法

和方案，及时评估公司的产品工艺成熟度，缩短新产品从样品到量产的转换周期

及产品认证周期，加速公司产品更新换代；流量实验室、电信号及通讯实验室、

传感器实验室等将提升公司在基础研究方面的实力，实现行业关键技术的突破。

项目建成后，将为公司提供充足的新产品、新技术的储备，增强自主研发能力和

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保障公司在行业技术的更新迭代加快背景下占据主动地位。 

（2）项目建设是改善公司研发环境，吸引高素质人才的需要 

智能计量仪表的研发和生产涉及到自动化控制、电子、通讯、机械、材料等

多学科知识，技术集成难度高、开发难度大，对研发及技术人员的综合素质及技

术水平要求较高。公司从发展早期就秉承以人为本、重视自主培养人才的战略，

形成了一批经验丰富的研发及应用技术团队。然而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持续扩大，

以及行业技术的不断进步，促使公司必须进一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保证技术始

终处于优势地位。 

该项目将为公司提供能满足未来较长时间内快速发展所需的现代化检测设

备和研发调试环境，显著改善研发部门的研发与办公条件，为研发人员施展才华

创造良好的平台，有助于提高员工的满意度和归属感。同时，该项目的实施将有

利于高端技术人才的引进和挽留，更好地适应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以及不断

提高的产品技术含量需求。 

（二）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技术可行性 

公司自 2006 年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供水/供热领域的计量需求，制定了相

对完善的研发管理制度，获得南京市工程技术中心和知识产权示范单位认定。公

司自主研发的超声波流量测量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能够通过换能器结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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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信号反射装置的设计有效解决不同温度、压力、前后端流场带来的超声测量

的不稳定。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拥有已授权专利 57 项，其中发明专利

3 项；软件著作权 78 项。 

该项目是对公司现有研发实力的进一步提升和优化，公司多年从事智能计量

仪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有能力把握行业技术发展趋势，以指导正确的研发方

向，从而保持公司技术的先进性。公司在超声计量仪表上丰富的技术和经验积累

为项目的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撑。 

（2）管理可行性 

公司一直专注于供水、供热领域的计量需求，已建立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

通过优化组织结构、减少部门层级等方式有效地提高了日常运营效率，能够结合

客户的需求快速完成产品研发，把握更多商机，从而给企业带来更大的利润。同

时，公司从发展早期就秉承以人为本、重视自主培养人才的战略，培养了一支经

验丰富的管理队伍，形成了一批具备自动化控制、电子、通讯、机械、材料等多

学科背景的技术研发团队，能够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结论 

公司认为上述募投项目符合公司战略规划，仍然具备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公司将继续实施上述项目。同时，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环境变化，并对募集资金

投资进行适时安排。 

六、本次募投项目变更实施方式和地点、调整投资结构及延期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变更实施方式和地点、调整投资结构及延期事项，系公司基于

市场环境、公司业务发展规划、该募投项目实际实施进展以及后续建设需要等情

况而做出的审慎决定，有利于最大程度发挥募集资金使用效益，提升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果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质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

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 

七、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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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地点、调整投资结构及延期的议案》，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 

八、专项意见说明 

（一）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方式和地点、调

整投资结构及延期，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利用效率，有利于保证募投项目的

建设成果更好地满足公司发展规划要求，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决策和审

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监事会同意公司该事项。 

（二）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方式

和地点、调整投资结构及延期，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且已经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履行了必要

的程序，尚需提交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规的要求。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方式和地点、调整投

资结构及延期的事项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1.迈拓仪表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迈拓仪表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迈拓仪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方式和地点、调整投资结构及延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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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拓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7 月 5 日 


